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文件

泉鲤政教〔2020〕78号

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2020年关于对公办
集体办幼儿园进行年检的通知

各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幼儿园管理规范（试行）等3个文件的通知》（闽教基［2012］10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落实我区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年检制度，加强对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的日常管理，规范办园行为，提高办园质量，促进我区学前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全区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进行2019年年度检查（简称“年检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年检对象
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。

二、年检主要内容及应提交的材料
　  1. 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年检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

2．2019年度幼儿园自查报告（年度工作总结）；
　  3．办园场所的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等；

4．全体教职工花名册（附相应的资质证明）；

5. 学园各项管理制度（第一次接受年检的幼儿园应提交完整的幼儿园各项管理制度；第二次以后接受年检的幼儿园只需提交2019年新增的管理制度相应材料）；

6．全园教职工健康证；　　　
7．幼儿园食堂卫生许可证；

8. 学园应配备的设施、设备、教玩具登记清册；

9. 2019年保健室设施设备清册；

10.2019年度幼儿园财务收支审计材料；

11.消防备案表或同意使用许可等相关消防合格证明材料；

三、年检的实施
　　年检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　　1．幼儿园自查阶段
　　即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为幼儿园自查阶段。幼儿园应根据年检的内容要求，认真进行自查，撰写自查报告，填写年检申请表、编制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书，提交年检材料等。
　　2．检查、抽查阶段
　　2020年11月2日起，区教育局将组织相关股室人员下园检查，根据幼儿园提供的年检材料，对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进行认真的检查，具体检查时间再另行通知。

3．结论阶段
　  区教育局在形成幼儿园年检结论后，对年检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和经整改后合格的幼儿园，在幼儿园登记注册证副本上加盖“年度检查优秀或合格”戳记。

四、年检的结论
　　年检的结论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三种。
　　1.对于办园指导思想端正、成绩突出、有良好社会信誉的幼儿园，将予以表彰和鼓励。对于年检“不合格”的幼儿园，要根据具体内容要求限期整改，以促进其健康稳定发展；涉及违法违规的，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对于管理混乱、教育教学质量低下的,将限期整改；对于整改不力的，将予以核减招生计划、责令停止招生，直至依法吊销其登记注册证。
　　2.各幼儿园的年检结论以适当的形式予以公告，接受社会的查询、监督。
　  五、工作要求
1．各幼儿园要高度重视年检工作，认真执行年检制度，以年检为契机，把幼儿园管理纳入法制轨道，认真总结经验，查找问题，进一步端正办园指导思想，规范办园行为，改善办园条件，加强幼儿园管理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

　　2．集体办、公办幼儿园应认真填写“鲤城区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年检申请表”，并于10月23日前送交区教育局初幼教办公室。集体办幼儿园请按照年检要求准备材料备查，并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；公办幼儿园请对照“年检主要内容及应提交的材料”，做好收集整理工作，一并于10月23日将相关材料送交初幼教办公室。

附件：鲤城区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年检申请表
   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

2020年9月28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   鲤城区公办、集体办幼儿园年检申请表

    （2019年度）

	幼儿园名称
	
	地  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  编
	

	办园性质
	
	园  长
	

	主办单位
	

	登记注册

证书编号
	
	收   费
许可证号
	
	卫      生
许可证编号
	

	创办时间
	
	批准机关
	
	批准文号
	

	主要

管理

人员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文化程度
	职称
	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在园幼儿

情    况
	在园幼儿数（人）
	
	本年度招生数（人）
	

	教职工
情  况
	教职工

总人数
	
	其中
	教   师：       人

保育员：       人

其  他：       人

	
	教职工学历情  况
	研究生：   人，本科：    人，大专：   人，其他：    人

	
	教职工职称

情  况
	高级：    人，中级：    人，初级：    人，其他：    人

	基

本

办

园

条

件
	占地面积（㎡）
	

	
	教学

仪器、设备
	价值：        万元

	
	图书
	数量：        册    价值：        万元

	
	其他
	

	校车安全

情  况
	

	本 年 度

办理何种

登记变更
	

	学校

自查

意见
	园长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育

主管

部门

审查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  抄送：泉州市教育局、区委王明元副书记、区政府张刺治副区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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